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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啓者: 

 

回覆提高職業安全及健康法例罰則的諮詢文件 

 

本會已詳閱勞工處的上述諮詢文件。 

 

本會對於勞工處經修訂後的建議仍有強烈的憂慮，及仍然反對將最高罰款額修訂為 5,000 萬元。

本會的意見如下： 

 

與其他發展國家/地區比較 

 

勞工處建議修改提高職安健法罰則的其中一個原因是有見於香港不同的職安健法例條文的最高

罰款遠低於其他已發展國家/地區的水平。 

 

勞工處在比較香港與其他國家/地區的職安健法例的時候有否聘用國際性的職安健顧問公司做

詳細研究？如果没有, 是基於什麼厡因不考慮? 本會因為有下列幾點疑問才會提出這個問題。 

 

在諮詢文件註腳 1 及附件一本會留意到海外國家/地區以澳洲的最高罰款為最高，大約折合為 2

千 2 百萬港元。在此情況下勞工處是基於什麼原因及理據建議最高罰款為 5,000 萬元，亦即是

澳洲最高罰款額的兩倍有多。勞工處在諮詢文件並没有就此點有任何資料提供。 

 

本會亦留意到除澳洲之外，其他在附件一列出的其他國家/地區的最高罰款遠低於 5000 萬元，

勞工處基於什麼原因不考慮跟隨這此國家？勞工處在諮詢文件內亦沒有詳細解釋這方面的理

據。 

 

本會認為純粹比較最高罰款額是過於空泛。就工程界別而言，各個國家/地區的 (a)工程量，(b)

工程性質，(c)工程分判的情況，(d) 工程營商環境(價低者得的投標情況，各工程承建商的競

爭激烈)，(e) 整體當地工人對職安健的態度及堷訓資源等等都各有不同。本會認為各個國家/

地區的法例都會因應當地的實際情況，就職安健法例而言，各個國家/地區的立法機關都必定考

慮上述各方面的情況才制定有關的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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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在附件一內提到的國家/地區的工程界別的情況是否與香港一樣，勞工處有否做一個這方面

詳細的研究，本會在諮詢文件看不到，勞工處亦没有提供有關資料。 

因此本會認為單純比較最高罰款額的數字是十分不穏妥，亦不是一個科學化的研究。本會對此

表示強烈反對。 

對 RMAA 工程的工人投放的培訓資源不足 

另外，本會認為改善香港工程界別的職安健情況有其他方法，尤其是提高地盤工人對職安健的

意識尤其重要。 

本會觀察所得，RMAA 工程的工人對比起工務工程的工人對於職安健的意識有明顯的差距，而這

是與政府投放資源的多少有關。 本會認為勞工處沒有對 RMAA 工程的工人投放適當的培訓資源，

而勞工處的諮詢文件亦沒有考慮到這一方面。 

提高最高罰款額不能解決法庭實際判刑偏低的問題 

再者，本會認為提高最高罰款額與法庭實際判刑偏低的問題並没有直接的關係。提高最高罰款

額後法庭實際判刑仍然可能偏低。本會認為勞工處應該對症下藥，而不是葯石亂投。勞工處是

否有責成內部檢控的部門檢討整個檢控的工作，例如在搜集證據方面是否有改善的地方，從而

令到法庭有確實的證據判處更高的刑罰。不幸的是，勞工處在諮詢文件內並没有就此點提供任

何資料。 

總括上述所言，本會認為勞工處並没有充足理據去支持該處就職安健法例提出的修訂建議，並

且可以預期該等修訂建議將會對工程界別帶來嚴重及極不確定的影響，尤其是本會的中小型承

建商的會員。本會希望貴委員會認真考慮上述各點，嚴肅審視勞工處遞交的職安健法例修訂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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